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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为全

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0 月 13

日，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

市台联举办“助力在厦港澳台侨

企业纡困减负工作专题会暨海外

统战工作协作机制第二次会议”，

切实为企业纾困、减负。市委统战

部常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一级

巡视员何秀珍主持会议。

会上，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

人社局、市文旅局、市住房局、市金

融监督局和市税务局等有关部门

解读市政府《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

施》。在厦港澳台侨企业代表就复

工复产相关政策以及困难需求提

出了意见建议，并同与会部门就金

融支持、税费减免、企业帮扶、信用

和法律服务等方面进行交流。

何秀珍表示，市委市政府出

台《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施》等

助企纾困措施，旨在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她

希望在厦的港澳台侨企业能够积

极用好用足市里相关政策，尽快

摆脱企业生产经营困境，努力挖

掘自身潜力，用好政策依据，在接

下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抢抓机

遇，加速回补，不断发展壮大自身

的事业。

根据厦门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政府研究

印发《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助力企业纾困减

负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一、出台背景
本轮疫情发生后，厦门市各区、各部门在积极

应对疫情防控的同时，及时开展问卷调查，加强形

势研判。从行业看，疫情发生正值厦门传统旅游消

费旺季，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旅游会展等行业受到

较大冲击，工业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区域

看，同安区影响较大，全市域接触类服务业均受影

响。从主体看，受影响较大行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

从企业反映诉求看，各类企业均盼望尽快恢复正常

生产，期望在金融支持、减税降费、用工用能等方面

采取有效措施。

为回应各类市场主体关切，厦门市委、市政府

及时研究助力企业纾困减负的政策措施，明确构建

“1+N”政策体系。其中“1”指聚焦受疫情影响的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普

惠性政策，即新出台的《若干措施》；“N”指支持各区

域、各行业纾困减负稳增长措施，由各区、各部门近

期抓紧制定出台。

二、起草过程
市经济运行协调组在前期企业摸底调研、政策

储备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若干措施》，多次征求

各区各部门意见，市经济运行协调组两次召集会议

进行研究，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印发执行。

三、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包括六个方面 12 条具体措施。

1.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主要包括对受疫情影响

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保持信贷政策稳定性，不得盲

目抽贷、压贷、断贷；对重点区域受疫情影响的小微

企业贷款贴息；鼓励地方金融机构下调相关费率

等。

2.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主要包括对受疫情影响

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在地方权限范围内加大减

税降费力度。

3.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主要包括用水、用气优

惠；延长电费缴费期限；国有经营性房产房租减免

等。

4.支持企业用工，主要包括企业稳岗补贴、新招

收劳动力奖励等。

5.促进受影响行业加快恢复，主要包括：对营

收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业、住宿和餐饮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旅游业、会展业的企业予以奖励；

加大工业技改扶持力度，提前拨付资金；对已出

台的促消费旅游措施，在执行期限和扶持力度

上，加大支持。

6.加强信用和法律服务，主要包括：因疫情影响

产生的轻微失信行为实施信用豁免等服务；为国际

贸易企业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提供法律

援助服务等。

关于厦门市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助力企业纾困减负若干措施》

的政策解读

一、房租减免。对承租区国有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权属的经营性房

产以及保障房配套商业用房用于生

产经营，且最终承租人为非国有企

业、非机关事业单位的，给予 9 月份

租金全免、10 月份租金减半的支持。

鼓励其他经营性房产业主为租户减

免或缓缴租金。

二、减租补助。2021 年 9-12 月，

业主对承租人减免房租累计满 1 个

月的，对因该房产于第 3 季度缴纳入

库的房产税，按形成的区级财政贡献

的 100%给予补助。

三、生产经营补助。对旅行社及

相关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客运业、

电影放映业企业，其 2021 年第 3 季

度缴纳入库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以金库数据为准），按形成的区级财

政贡献的 60%给予补助。

四、贷款贴息。对旅行社及相关

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客运业、电影

放映业企业，其 2021 年 8-12 月新发

生的经营性贷款，按实际获得贷款金

额、年化利率 2%给予 5 个月贴息，每

家企业不超过 50 万元。

五、贷款担保支持。对旅行社及

相关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客运业、

电影放映业企业，其 2021 年 8-12 月

新发生的融资需求，区担保公司免费

给予提供 1年期贷款担保，担保额度

按《思明区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实施

意见》（厦思财〔2021〕41 号）执行。

企业同时符合市、区同类扶持政

策的，除本措施第一条按“就高不重

复”原则享受外，其他措施可叠加享

受。

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1.给予企业贷款贴息

申请主体为受疫情影响重点行

业的小微企业，自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由本市经金融监管部门认可

的辖内商业银行、证券机构、非银行

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新

发放（含展期）的流动资金类贷款，按

年化利率（以 2021 年 9 月 LPR3.85%

为准）的 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 6

个月；贷款存续期不足 6 个月的，以

实际贷款时间进行贴息。随借随还类

贷款按日均贷款金额进行计算。单个

企业贴息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责任

单位：区金融办，各街道办）

2.加大融资担保扶持

中小微企业自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新发生的经营性贷款担保，湖里辖

区内融资担保公司按不高于 1.5%的

优惠率对企业收取担保费的，区财政

按 2.5%与融资担保公司对企业收取

的保费利率之间的差额且不高于

1.5%对各融资担保机构予以保费补

贴，补贴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单家企

业补贴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责任单

位：区金融办，各街道办）

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3.房租减免

对承租区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权属的经营性房产以及保障房

配套商业用房用于生产经营，且最终

承租人为非国有企业和非机关事业

单位的给予租金减免，其中：对受疫

情影响的重点行业企业免收 2021 年

9 月和 10 月租金，其他行业减半收

取。鼓励辖区内街道、村（居）属企业

权属的经营性房产参照执行。（责任

单位：区财政局，各街道办）

4.减租补助

2021 年 9 月和 10 月，村（居）属

企业对承租人减免房租的，对所减免

房租部分产生的房产税给予全额补

助。（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各街道办）

三、支持企业用工
5.招工扶持政策

湖里区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

机构，在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间

为湖里区规上企业代理招聘或劳务

派遣初次来厦就业人员，办理就业登

记、缴交社保并在同一企业连续工作

6个月及以上的，分别按 500 元 / 人、

300 元 / 人给予机构一次性招工奖

励。同一机构最高奖励分别为 25 万

元、20 万元。代招达到 300 人或者派

遣达到 500 人的，额外给予表扬和分

别一次性奖励 2万元、1万元。（责任

单位：区人社局、区财政局、区工信

局、区商务局、区文旅局、区发改局、

区建设局）

6.支持员工稳定就业

提高疫情期间外来务工人员生

活补助标准和本区就业困难对象正

规就业工资性补贴标准。符合厦湖府

〔2018〕148 号享受外来务工人员生活

补助或本区就业困难对象正规就业

工资性补贴条件的人员，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3 月，补助标准为 500

元 / 月，以提高务工人员收入水平，

降低疫情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责任

单位：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7.给予企业员工稳岗补贴

对生产基地在受疫情影响重点

区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该生产基

地的务工人员每人发放 500 元一次

性稳岗补贴。受补助的员工原则上应

是疫情期间在湖里区有就业登记、社

保缴交记录的务工人员。（责任单位：

区工信局、区人社局）

四、促进受影响行业加快恢复
8.给予运营补助

对受疫情影响重点行业企业，营

收达到一定条件的，按营收 1%予以

奖励，每家企业累计奖励资金不超过

200 万元。其中：对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营收合计达 50 万元的，可按该

阶段营收先行予以奖励；对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2 月营收合计达 100

万元的，按该阶段营收总额应兑现的

奖励予以补足。（责任单位：区工信

局、区商务局、区文旅局、区财政局、

区发改局，区文发办，各街道办）

9.支持工业企业增产增效

（1）鼓励龙头工业企业补强供

应链。对 2021 年产值 3 亿元（含）以

上 10 亿元以下，且比增超过 20%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次性给予物

流补助 15 万元；对 2021 年产值 10

亿元（含）以上 20 亿元以下，且比增

超过 8%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次

性给予物流补助 30 万元；对 2021

年产值 20 亿元（含）以上，且同比实

现正增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一

次性给予物流补助 50 万元。（责任

单位：区工信局）

（2）鼓励工业企业有序用电、错

峰用电。对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用低谷时段（每

日 24:00 至次日 8:00）进行生产用

电，且四季度产值环比三季度增长

10%（含）以上的，按 0.15 元 / 千瓦

时进行补助，单家企业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信局，各

街道办）

10.给予商贸企业增量补助

对于限上百货超市、餐饮企业

2021 年 10 月至 12 月营收同比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增长不低于 15%的，

分别按增量的 6‰、2%给予奖励；对

于限上汽车销售企业 2021 年 10 月

至 12 月营收同比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增长不低于 20%的，按增量 6‰给

予奖励。单家企业奖励封顶 100 万

元。（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11.助力展览展销

对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湖里区举办的会展项目，按

《湖里区进一步促进会议展览业发展

扶持意见》现行标准上浮 10%给予奖

补。（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五、强化要素保障
12.建立复工绿色通道

辖区项目经建设（代建）、施工、监

理单位自查合格即可组织复工，并将

复工自查情况报湖里区质安站备案。

参照《湖里区促进建筑业发展实施办

法》，充分运用奖励激励机制，对积极

推动建设项目复工复产的企业予以

表扬奖励。（责任单位：区建设局）

思明区助力企业应对疫情加快复苏若干措施

湖里区出台助力企业纾困减负增产 12条措施

相关链接


